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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依民法第 197條第 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

係採雙重判斷基準を關於依第一重判斷基準而起算時效，本項前段規定，短

期時效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開始進行，查其規範目的係專

為保護債權人之利益を至於請求權人是否知有損害，無論係一次或多次侵害

行為致生損害，均應依可預見說為斷を惟除請求權人應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外，短期時效之開始進行，尚應目的性擴張民法第 197條第 1項前段，以

請求權人知悉足使侵權責任之其他構成要件該當之事實為必要を關於依第二

重判斷基準而起算時效，本項後段規定，長期時效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開始進

行，查其規範目的係為維護法秩序之安定並保護債務人之利益を至於其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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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侵權行為時應係指侵害行為時，而非指損害輔生時或經環保署公告週知須

避免為一定行為時を惟縱債權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

倘債務人主張時效抗辯有違誠信原則，因債務人行使該項抗辯權係屬權利之

不法行使，故得予以禁止，債權人即得於相當期限內行使其請求權，藉以中

斷時效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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